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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第八届

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期间乘坐公共交通

工具安全检查的通告

　　为维护社会公共安全,确保第八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顺利

举行,现就加强第八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期间对本市范围内乘

坐公共交通工具乘客及其随身物品的安全检查通告如下:
一、公共交通运营单位应当严格落实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安全

检查措施,在常态安全检查的基础上,进一步加强临检抽查.对可

疑的人员和物品,应当做到必问、必查,防止乘客携带易燃、易爆、
有毒、放射性、腐蚀性物品以及枪支弹药、管制器具等可能危及人

身和财产安全的危险物品进站、乘车.
二、市民乘坐轨道交通、公交车、长途客运车、轮渡等公共交通

工具,应当主动配合接受安全检查,自觉维护公共安全.发现他人

携带危险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,应当积极劝阻;经劝阻无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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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,应当立即向公共交通运营单位或公安机关举报.
三、公共交通运营单位工作人员发现乘客携带危险物品或拒

不接受安全检查的,应当拒绝其乘坐公共交通工具;对坚持携带危

险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,应当立即报告公安机关.
四、对违反本通告规定,携带危险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拒

不接受安全检查扰乱公共秩序,以及其他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

的,由公安机关依据«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»进行处罚;
构成犯罪的,依法追究刑事责任.

本通告自２０２５年１０月２７日起施行,有效期至２０２５年１１月

１０日.

２０２５年１０月１６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
主送:各区人民政府,市政府各委、办、局.
抄送:市委各部门,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纪委监

委,市高院,市检察院.
　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５年１０月２０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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